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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

「113 年度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品質管控暨輔導計畫」 

 

一、緣起及目的 

公共工程之全生命週期包含可行性研究、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維護

管理至廢棄或拆除重建等階段。考量規劃設計及施工品質良好之工程，

能大幅減少維護管理所需投入之資源，延長工程使用壽命，發揮工程最

大效益，減少不必要之浪費。而在使用及維護管理過程中，更容易發現

原工程需求評估錯誤、規劃設計不當、工程施工品質不良或維修更新不

易等問題。因此，彰化縣政府為兼顧及落實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，爰向

前延申至規劃設計階段辦理「工程設計查核」，向後延申至接管營運階

段辦理「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」。 

彰化縣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查核總件數為 517

件，經統計顯示前 20 大查核缺失中有關品質管理項目佔有 13 項，施工

品質缺失佔 7 項。施工品質缺失以第 2 名（「5.10.99-其他材料檢驗審查

紀錄缺失」）、第 8 名（「5.01.01-混凝土澆置、搗實不合規範，有冷縫、

蜂窩或孔洞產生」）及第 15 名（「5.01.04-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(如鐵絲、

鐵件、模板)」）為主要；在品質管理制度缺失方面，以「4.03.04-品管

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」高居首位(351 次)，「4.02.03.04-無抽查施工作

業及抽驗材料設備，並填具抽查（驗）紀錄表，或製作材料設備檢（詴）

驗管制總表管控，或判讀認可，或落實執行」為缺失第 3 名(298 次)。

究其原因，除廠商便宜行事未落實執行外，品管自主檢查表設計不良亦

是主因，由此觀之承攬廠商及監造單位在品質管理的作為上未能落實執

行。 

檢驗停留點(限止點)，可預防施工品質偏差，提升整體施工水準，

落實工程品質管制，以確保結構體施工中隱蔽部份之工程品質。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19日字第 1080023031號函檢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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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風險管理重點及具體作法」，有關落實檢驗停留

點之檢驗具體作法：依契約約定辦理工程及材料有關詴(檢)驗，檢驗停

留點之檢驗及簽認，並對檢驗過程之舞弊行為提高警覺，例如：嚴格要

求會辦工程之抽查驗人員謹慎監督現場鑽心取樣情形，取樣後立即在詴

體上簽名，防止詴驗詴體遭廠商調包。 

由於一般工程之使用及維護管理階段佔工程生命週期時間最長，在

使用及維護管理過程，更容易發現原工程需求評估錯誤、規劃設計不

當、工程施工品質不良或維修更新不易等問題。基此，爰訂定已完工工

程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機制，借重彰化縣政府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」各

類外聘查核委員之專長，就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各鄉（鎮、

市）公所已完工工程實際使用及辦理維護管理等面向進行品質訪查，提

列訪查建議意見，提供受查單位後續辦理維護管理作業參考，以精進各

機關單位之維護管理作業，並請各機關單位納為爾後新建工程之規劃設

計及施工參考，俾回饋至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，以落實公共工程之

全生命週期理念，並使彰化縣政府所屬工程的效能發揮最大效益。 

本「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品質管控暨輔導計畫」，包含設計查核、

停留點抽檢、維護管理品質訪查之辦理流程與執行方式。上述三項作業

之查核委員將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佈的專家名單遴聘，以居住於

中部縣市之委員優先聘任。該三項作業方法與流程分述於後。 

 



 3 

二、工程設計查核實施計畫 

2.1、工程設計查核－作業說明 

本計畫參考「推動公共工程品質查核措施改進方案」作業手冊，

辦理公共工程設計查核 2 件。說明如下： 

(1)、受查核對象：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各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委外設計監造，已完成基本設計階段之標案。 

(2)、辦理期程：自 113 年 5 月至 113 年 12 月底止。 

(3)、工程規模：辦理 2 件工程建造費用達 500 萬以上之委外設計監造

標案（得視標案數量彈性調整）。 

(4)、執行方式：由查核小組至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搜尋「勞務類」

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，函請有關單位提報執行進度，俾利

選案。 

(5)、法令依據：  

①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8 月 27 日工程管字第

09800382040 號函頒「推動公共工程品質查核措施改進方案」

作業手冊，第參點第二項第（四）款「工程全生命週期品質

管控」規定。 

②、依據彰化縣政府 106 年 5 月 5 日府品抽字第 1060154698 號函

頒「彰化縣政府工程設計查核實施計畫」規定。 

2.2、工程設計查核－選案原則 

(1)、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委外設計監

造，已完成基本設計階段之標案；其細部設計未委外審查者優先

選案。 

(2)、經主辦機關主動提出接受設計查核意願之標案。 

(3)、設計監造廠商之得標比偏高或廠商履歷顯有不良紀錄或曾受查核

平均分數未達 75 分者。 

(4)、每年度由彰化縣政府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」視其查核負荷，適時

選定適當案件，簽奉核定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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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、工程設計查核－主要項目 

設計查核依工程性質區分為「土木、水利」及「建築、景觀」兩

大類，主要查核項目有：現地勘查、功能性、安全性、施工性、經濟

性、生態永續、維護性及文件資料等，上述兩大類之詳細查核內容及

查核評分表，分別如表 2.1 與 2.2 所示。 

2.4、工程設計查核－作業流程 

作業流程主要區分「查核前準備」、「查核現場」及「查核後作業」

等三階段，其作業流程圖與程序流程圖，分別如圖 2.1 與圖 2.2 所示，

各階段執行重點如下： 

2.4.1、查核前準備階段 

(1)、篩選設計查核案件：  

①、查核小組依上述「2.2、工程設計查核－選案原則」，至「政

府電子採購網」搜尋「勞務類」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

案，函請有關單位提報執行進度，俾利選案。 

②、工程主辦機關亦得考量設計監造單位之執行能力，向

查核小組提出受設計查核意願。  

③、細部設計未委外審查者優先選案。  

(2)、主辦機關提報技術服務案之執行進度： 

主辦機關以電子郵件回報查核小組，技術服務案之辦理

進度，及細部設計階段是否將委外審查。  

(3)、確認查核日期： 

①、查核小組行文工程主辦機關。 

②、工程主辦機關通知相關單位及人員準時出席。 

③、應出席人員： 

A、主辦機關。 

B、設計監造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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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--土木、水利工程類 

主辦機關  查核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標案名稱  

項目 計分項目參考內容 評分 

1、現地勘查 

（10 分） 

1.1 設計單位自行測量、委託測量公司測量。 

1.2 地質鑽探報告。 

1.3 管線：公有水利溝渠、水電涵管。 

1.4 生態/生物多樣性調查完整性。 

1.5 其他 

     分 

2、功能性 

（15 分） 

2.1 符合業主需求程度、契約規定及合理預算。 

2.2 耐風、耐震程度，或耐洪、抵抗波潮作用之能力。 

2.3 工程條件考慮周延性；引用規範妥適性。 

2.4 其他 

     分 

3、安全性 

（20 分） 

3.1 符合設計規範。 

3.2 選用工法之施工安全、施工程序及工作動線。 

3.3 天然與人為災害預防考量之周全性及緊急應變之周延性。 

3.4 施工安全考量之周全性及緊急應變之周延性。 

3.5 其他 

     分 

4、施工性 

（10 分） 

4.1 施作單元模組化。 

4.2 工期合理性。 

4.3 施工技術及工法之合理性。 

4.4 工項採用之必要性。 

4.5 其他 

     分 

5、經濟性 

（15 分） 

5.1 成本是否在預算額度內、預算單價市場調查(務求單價合理)。 

5.2 針對選用工法、材料設備規格、結構系統及尺寸規模進行價值
工程研析(避免過度設計)。 

5.3 挖填平衡或減少借棄土方。 

5.4 其他 

     分 

6、生態永續 

（10 分） 

6.1 採用生態工法(查核送審文件符興建計畫、契約基本需求及不
低於投標文件之承諾) 

6.2 水土保持計畫。 

6.3 環境影響評估。 

6.4 其他 

     分 

7、維護性 

（10 分） 

7.1 材料耐久性。 

7.2 維護技術及維修材料取得。 

7.3 其他 
     分 

8、文件資料 

（10 分） 

8.1 圖說、規範內容一致性(降低疑義澄清與變更設計)。 

8.2 預算書周延性。 

8.3 其他 
     分 

 總評分 ＝（１）＋（２）＋（３）＋（４）＋（５）＋（６）＋（７）＋（８） 
 

     ＝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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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--土木、水利工程類(續) 

9、綜合意見： 

一、 設計管理制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 規劃設計問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三、 規劃設計建議(含工程規劃設計、生態環保、基地內外介面整合、圖說執行施工之可行性、

材料設備規範、變更設計等情形，以及其他相關建議。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審查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） 

填表說明： 
1. 審查時之問題與建議請加以具體說明。 

2. 如查核有發現規劃設計有疑義等情形，請記錄於「規劃設計問題」欄位，俾查核小組彙整提醒主

辦機關，適時釐清；倘屬於可增加規劃設計效益之建議，請記錄於「規劃設計建議」欄位俾主辦

機關檢討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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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--建築、景觀工程類 

主辦機關  查核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標案名稱  

項目 計分項目參考內容 評分 

1、現地勘查 

（10 分） 

1.1 設計單位自行測量、委託測量公司測量。 

1.2 地質鑽探報告。 

1.3 地上物：現有建築物、地下結構體。 

1.4 其他 

     分 

2、功能性 

（15 分） 

2.1 符合業主需求程度、契約規定及合理預算。 

2.2 耐風、耐震程度。 

2.3 工程條件考慮周延性；引用規範妥適性。 

2.4 機電系統功能完整性及各系統間之整合。 

2.5 其他 

     分 

3、安全性 

（20 分） 

3.1 符合設計規範。 

3.2 選用工法之施工安全、施工程序及工作動線。 

3.3 鄰近構造物保護措施。 

3.4 天然與人為災害預防考量之周全性及緊急應變之周延性。 

3.5 施工安全考量之周全性及緊急應變之周延性。 

3.6 其他 

     分 

4、施工性 

（10 分） 

4.1 施作單元模組化。 

4.2 工期合理性。 

4.3 施工技術及工法之合理性。 

4.4 施工界面整合性 

4.5 工項採用之必要性。 

4.6 其他 

     分 

5、經濟性 

（15 分） 

5.1 成本是否在預算額度內、預算單價市場調查(務求單價合理)。 

5.2 針對選用工法、材料設備規格、結構系統及尺寸規模進行價值
工程研析(避免過度設計)。 

5.3 節能減碳有效作為。 

5.4 其他 

     分 

6、生態永續 

（10 分） 

6.1 採用綠建築工法(查核送審文件符興建計畫、契約基本需求及
不低於投標文件之承諾) 

6.2 植栽規劃、景觀維護措施、影響景觀之設施物柔化處理。 

6.3 其他 

     分 

7、維護性 

（10 分） 

7.1 材料耐久性。 

7.2 維護技術及維修材料取得。 

7.3 其他 
     分 

8、文件資料 

（10 分） 

8.1 圖說、規範內容一致性(降低疑義澄清與變更設計)。 

8.2 預算書周延性。 

8.3 其他 
     分 

 總評分 ＝（１）＋（２）＋（３）＋（４）＋（５）＋（６）＋（７）＋（８） 
 

     ＝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＋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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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--建築、景觀工程類(續) 

9、綜合意見： 

一、 設計管理制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 規劃設計問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三、 規劃設計建議(含工程規劃設計、生態環保、基地內外介面整合、圖說執行施工之可行性、

材料設備規範、變更設計等情形，以及其他相關建議。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審查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） 

填表說明： 
1. 審查時之問題與建議請加以具體說明。 

2. 如查核有發現規劃設計有疑義等情形，請記錄於「規劃設計問題」欄位，俾查核小組彙整提醒主

辦機關，適時釐清；倘屬於可增加規劃設計效益之建議，請記錄於「規劃設計建議」欄位俾主辦

機關檢討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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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篩選設計查核案件

２.主辦
之執行進度

３.確認設計查核日期

４. 聯繫查核委員

６.口頭簡報

８.設計文件查核

５.查核文件準備

１２.

查
核
前
準
備

查
核
現
場

查
核
後
作
業

查核前１５～３０日

查核前１５日

查核前７～１５日

查核前７日

查核前

查核當日／６０分鐘

查核當日／4０分鐘

查核小組

主辦機關

主辦機關/查核小組

查核小組

主辦機關
/設計監造單位

主辦機關/
設計監造單位

主辦機關
/設計監造單位

 １０. 查核

查核當日／２０分鐘

查核後７個工作日內 查核小組

主辦機關
/設計監造單位

查核小組

９.綜合座談

１１.函送工程主辦機關

階段                 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

７.工地現場勘查 查核當日／６０分鐘
主辦機關

/設計監造單位

 

圖 2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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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隊致詞及輔導說明
(5分鐘)

設計查核開始

主辦單位簡報
(5分鐘)

設計監造單位簡報
(10分鐘)

設計文件查核
(60分鐘)

綜合座談
(40分鐘)

設計查核結束

工地現場勘查
(60分鐘)

 

圖 2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程序流程圖 

(4)、擇定與聯繫查核委員： 

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佈之施工查核委員名單中

遴聘委員，依查核委員之專業背景及專長，原則由 2 名外聘查核

委員前往實地查核(倘為建築工程則其中 1 名委員應具機水電專

長)。 

(5)、查核文件準備： 

①、主辦機關及設計監造單位應準備之文件如下： 

A、設計監造契約書(置於會場供委員參閱)。 

B、工程預算書(草案)。 

C、施工說明書(草案) (含技術規範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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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、細部設計圖。 

E、監造計畫書(草案)。 

F、規劃、設計及執行情形簡報。 

(註：上述 B 至 E 項，請影印 3 份於設計查核前 7 日，提供

查核小組轉寄委員及主持人參閱。) 

②、查核小組於查核時依查核類別準備之資料如下： 

A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--土木、水利工程類，如

表 2.1 所示。 

B、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--建築、景觀工程類，如

表 2.2 所示。 

2.4.2、查核階段 

(6)、查核簡報：  

①、主辦機關簡報： 

A、領隊介紹委員及致詞。  

B、設計及施工圖說送審紀錄、主辦機關意見及回應事項。 

②、設計監造單位簡報： 

A、基地基本資料調查分析。  

B、規劃設計理念說明。 

C、工程基本設計內容說明。  

D、總工程建造經費。 

E、工期規劃。 

③、設計監造單位說明設計概況並展示相關圖說。  

(7)、工地現場勘查：  

查核小組實地勘查現場，主辦機關、設計監造單位攜帶圖

說，陪同查核小組至工地現場瞭解。 

(8)、設計文件查核： 

設計監造單位依「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」(如表

2.1 或 2.2 所示)協助查核委員審查設計概況。 

(9)、綜合座談：  

查核小組主持座談，就查核結果請查核委員提出說明及建

議，主辦機關、設計監造單位答覆委員詢問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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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3、查核後作業階段 

(10)、彙整查核紀錄：  

查核小組於查核後依據「彰化縣公共工程設計查核評分表」

(如表 2.1 或 2.2 所示)彙整查核紀錄。 

(11)、函送查核紀錄：  

查核小組於查核後 7 個工作日內，函送查核紀錄（含電子檔）

予主辦機關，做為後續辦理細部設計作業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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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停留點抽檢實施計畫 

3.1、停留點抽檢－作業說明 

為協助承攬廠商落實辦理自主檢查，監造單位確實辦理停留點檢

驗，檢驗合格後方得繼續下一階段施工，以確保結構體施工中隱蔽部

份之工程品質，辦理停留點抽檢 10 件。茲將作業說明概述如下： 

(1)、受抽檢對象：本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發包

之工程暨法人（團體）受本府及所屬（轄）機關補助（委託）辦

理之工程而適用「政府採購法」之規定者。 

(2)、辦理期程：自 113 年 5 月至 113 年 12 月底止。 

(3)、工程規模：辦理 10 件預算金額達 500 萬以上之工程（得視工程

標案數量彈性調整）。 

(4)、執行方式：由查核小組依各工程類型進行受抽檢標案之篩選，送

請主辦機關提報「預計停留點查驗」之時程。為免影響工程進

行，抽檢委員於監造單位實施停留點檢測時會同，並於監造單位

現地完成檢測後，立即依據抽檢表進行抽檢。 

(5)、法令依據：查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及「品質計畫

製作綱要」，已明定施工廠商之品質計畫應訂定自主檢查之查驗

點，落實辦理自主檢查。另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

及「監造計畫製作綱要」，已明定監造單位之監造計畫應訂定檢驗

停留點，以查證廠商施工品質。 

3.2、停留點抽檢－選案原則 

為使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執行成果具有代表性，本計畫參考上述

前 3 年度計畫之執行經驗，研擬將 10 件受檢案件依工程發包金額、工

程種類與工程項目等區分，其說明如下： 

(1)、工程發包金額：工程發包金額以 5 仟萬為級距區分為：5 仟萬以

下、5 仟萬以上至 1 億以下及 1 億以上等 3 個級距，各個級距皆

以 3~4 件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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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、工程類別：公共工程類別甚多無法完全受檢，本計畫以建築工程、

擋土牆工程及橋樑工程為主要受檢工程類別，其中橋樑工程可細

分為橋墩與橋面版工程，各個工程種類以 3~4 件為原則。 

(3)、工程項目：營建工程施工用料以混凝土及鋼筋用量佔整體工程用

料相當大的百分比，本計畫以混凝土工程、模版工程及鋼筋工程

為主要受檢工程項目，各個工程項目以 3~4 件為原則。 

3.3、停留點抽檢－主要項目 

營建工程施工用料以混凝土及鋼筋用量佔整體工程用料相當大

的百分比，本計畫擬以混凝土工程、模版工程及鋼筋工程為主要受檢

工程項目，有關上述工程項目之施工規範內容說明分述如下： 

(1)、混凝土工程：混凝土配比設計應考量工作性、耐久性、強度及經

濟性等條件，混凝土配比設計可依照 CNS 12891 混凝土配比設計

準則，新拌及硬固後混凝土的性質皆受其材料組成配比影響，常

因材料來源不同或製程不同而有相當顯著的差異。宜慎選混凝土

配比，以符合工程契約規定的強度、耐久性、工作性並具經濟性。

避免因混凝土配比設計不良而導致流動性差、施工不易、造成蜂

窩甚至強度不足等狀況。 

(2)、模版工程：模板工程直接決定建築物品質與澆置施工安全性，模

板配置不當、配置失衡、接合處不牢或支撐強度不足，易產生曝

模甚至塌垮。 

(3)、鋼筋工程：鋼筋工程品質受鋼筋強度、鋼筋量、箍筋彎鉤角度及

綁紮等因素影響，施工時需符合契約與施工圖說規範，以確保工

程品質。 

 

另外，為協助承攬廠商做好品質管理與落實安全衛生管理，本計

畫亦將此兩項相關文件與相關設備納入停留點抽檢項目。上述抽檢項

目相關內容如表 3.1~3.5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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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品質查閱文件一覽表 

工程名稱 
 資料完整者打「V」 

不完整者打  「╳」 

缺點立即改善「△」 

未檢查者打  「╱」 抽檢日期 
 

項
次 

檢查項目 
檢查
結果 

缺失說明 備註 

 主辦機關    

1 工程督導紀錄表    

2 工程進度（實際進度、預定進度）    

     

     

 監造單位    

1 
材料及設備出廠證明、詴驗成果之

查驗紀錄 

   

2 是否訂定檢驗停留點並落實會驗    

3 材料設備抽(詴)驗管制總表    

4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   

5 監造報表    

     

 承攬廠商    

1 鋼筋自主檢查表    

2 鋼筋拉力詴驗紀錄    

3 鋼筋無輻射污染證明書    

4 材料設備抽(詴)驗管制總表    

5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   

6 施工日誌    

     

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抽檢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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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抽檢一覽表 

工程名稱 
 資料/設備完整者打「V」 

不完整者打  「╳」 

缺點立即改善「△」 

未檢查者打  「╱」 
抽檢日期 

 

項
次 

檢查項目 
檢查
結果 

缺失說明 備註 

 主辦機關    

1 工地安全衛生督導(或稽核)紀錄    

2 交通維持督導(或稽核)紀錄    

     

     

 監造單位    

1 工地安全衛生督導紀錄    

2 交通維持督導紀錄    

     

     

 承攬廠商    

1 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   

2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督導紀錄    

3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設備    

4 工區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    

5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措施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抽檢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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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3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鋼筋綁紮抽檢表(一般項目) 

工程名稱  編    號  P:   /   

承攬廠商  監造單位  

檢查位置  檢查日期    年  月   日   時  分 

檢  查  項  目 
設計圖說、規範檢查標準 

(定性、定量) 

實際檢查情形 

(量化檢查數據) 

檢查結果 

照片編號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備註：1.檢查標準及實際檢查情形應具體明確或量化尺寸。 
2.檢查結果合格者註明「」，不合格者註明「╳」，如無需檢查之項目則打「NA」。 
3.嚴重缺失、缺失複查未完成改善，應填具「缺失改善追蹤表」進行追蹤改善。 
4.本表為鋼筋綁紮一般項目抽檢表(用以補充制式項目不足處) 

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抽檢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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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4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擋土牆鋼筋綁紮抽檢表 

工程名稱  編    號  P:   /    

承攬廠商  監造單位  

檢查位置  檢查日期    年  月   日   時  分 

檢  查  項  目 
設計圖說、規範檢查標準 

(定性、定量) 

實際檢查情形 

(量化檢查數據) 

檢查結果 

照片編號 

鋼筋加工彎鉤角度      度   

主筋加工彎鉤長度 12db (db＝鋼筋標稱直徑)   

肋筋、箍筋彎鉤直線段長度 90°、135° = 6 db＞7.5cm   

鋼筋號數 主筋＃
     、副筋＃

        

鋼筋組立間距 主筋      cm、副筋     cm   

鋼筋綁紮 用＃
20 鐵絲逐步綁紮   

鋼筋搭接位置 應力小、交錯搭接   

基礎版鋼筋組立 

1.底層鋼筋短向＃
     @    cm、 

          長向＃
     @    cm 

2.頂層鋼筋短向＃
     @    cm、 

         長向＃
      @    cm 

3.基礎版長向工作筋不得做為副
筋 

  

鋼筋排紮位置許可差 

1.構材深度 20 cm 以內者 6 m/m 

2.構材深度 20 cm~60cm者 10 m/m 

3.構材深度 60 cm 以上者 13 m/m 

  

牆身鋼筋組立 
1.受拉主筋＃

       @           cm 

2.受壓主筋＃

          @        cm 
  

構材內鋼筋縱向位置允差 ± 50 m/m   

受拉鋼筋側橫筋號數與間距 ＃
       @        cm   

受壓鋼筋側橫筋號數與間距 ＃
       @        cm   

鋼筋最小間距排置允差 －6 m/m   

受拉筋交錯搭接長度 ℓd ℓd  =      cm   

受拉筋同斷點並列搭接長度 1.3 ℓd =      cm   

受壓筋交錯搭接長度 ℓdc ℓdc  =      cm   

受壓筋同斷點並列搭接長度 1.3 ℓdc =      cm   

鋼筋保護層 基版：75 m/m；牆：65 m/m   

    

備註：1.檢查標準及實際檢查情形應具體明確或量化尺寸。 
2.檢查結果合格者註明「」，不合格者註明「╳」，如無需檢查之項目則打「NA」。 
3.嚴重缺失、缺失複查未完成改善，應填具「缺失改善追蹤表」進行追蹤改善。 

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抽檢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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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5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缺失照片表 

工程名稱  編    號  P:   /   

承攬廠商  監造單位  

檢查位置  拍照日期    年  月   日  時  分 

照片
編號 

缺失位置 缺失說明 缺失照片 

    

    

    

 

拍照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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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、停留點抽檢－作業流程 

作業流程主要區分「抽檢前準備」、「現地抽檢」及「缺失改善」

等三階段，其作業流程圖與程序流程圖，分別如圖 3.1 與圖 3.2 所示，

各階段執行重點如下： 

 
 

不
合
格

１.篩選抽檢工程

２.主辦機關提報「預計停
留點查驗」之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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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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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隊致詞及輔導說明
(5分鐘)

停留點抽檢開始

主辦單位簡報
(5分鐘)

監造單位簡報
(5分鐘)

承辦單位簡報
(5分鐘)

品質文件及工地職業
安全衛生文件查閱

(60分鐘)

工地現場抽檢
(60分鐘)

缺失檢討
(60分鐘)

停留點抽檢結束
 

圖 3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程序流程圖 

3.4.1、抽檢前準備階段 

(1)、篩選抽檢工程案件：  

①、查核小組視抽檢需求自公共工程委員會「公共工程雲端

服務網」中，篩選未來 50 日預定實施抽檢標案件數之

3 至 8 倍（例如預定抽檢 3 件，則篩選 9 至 24 件），

函請主辦機關轉達監造及承商配合依本計畫辦理，並

依工程標案監造計畫中所訂定之施工檢驗停留點向查

核小組提報「預計停留點查驗」之時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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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、工程主辦機關亦得考量施工廠商之執行能力，另案向

查核小組提出受抽檢之標案。  

③、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標案，必要時得採不預先通知。  

④、建築工程優先受檢。  

(2)、主辦機關提報「預計停留點查驗」之時程： 

①、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保持密切聯繫，以利於第一時間掌握確切

之「預計停留點查驗」日期，並於實施查驗前 3-7 日以

電話及電子郵件回報查核小組。  

②、為預防承商或主辦機關刻意未提報停留點檢查之資

訊，查核小組藉由辦理施工查核或品質抽驗時機，依

查核時之工程進度檢視監造計畫書或品管計畫書中有

關停留點檢查之規定。  

(3)、確認抽檢日期： 

①、考量時效性，查核小組與主辦機關確認抽檢日期後以電話及

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主辦機關應備文件，以取代行文通知。 

②、工程主辦機關通知相關單位及人員準時出席。 

③、應出席人員： 

A、主辦機關：工程主辦人員。 

B、監造單位：監造人員。 

C、承攬廠商：工地負責人、品管人員。 

 

(4)、擇定與聯繫抽檢委員： 

查核小組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佈之施工查核委

員名單中遴聘委員，每場次抽檢遴聘委員 2 名。 

 

(5)、抽檢文件準備： 

①、查核小組於抽檢時所需準備之資料如下： 

A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品質查閱文件一覽表，

如表 3.1 所示。 

B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抽檢

一覽表，如表 3.2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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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、主辦機關應向監造單位索取與當次停留點抽檢相關設計圖說

電子檔後，逕傳查核小組工作人員，以利製作抽檢表(範例

如表 3.3 及 3.4 所示）。 

3.4.2、現地抽檢階段 

(6)、工地現場口頭簡報：  

①、領隊介紹抽檢委員及致詞。  

②、主辦機關介紹廠商與會人員。  

③、設計監造單位說明工程概況並展示施工圖。  

(7)、品質文件查閱： 

施工團隊依「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品質查閱文

件一覽表」及「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工地職業安全

衛生抽檢一覽表」協助查閱品質文件紀錄及工地職業安全衛生相

關紀錄，並解說答覆問題。 

(8)、工地現場抽檢：  

①、抽檢委員於監造單位現地完成檢測後，立即依據抽檢表進行

抽檢。  

②、施工團隊陪同抽檢委員於工區抽檢現場施工品質並解說答覆

問題。抽檢委員依「抽檢表」逐項進行抽檢，查核小組工作

人員並針對停留點缺失拍照留存。 

③、抽檢委員得針對現地停留點及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以外工項提

出缺失，提供主辦機關督導改善之參考，不納入抽檢紀錄。 

④、停留點抽檢結果倘符合相關設計圖說規範，得同意後續作業。 

⑤、倘停留點抽檢結果符合相關設計圖說規範，惟「品質查閱文

件一覽表」未符審查標準，仍得依前項同意後續作業，並授

權由主辦機關督同監造單位及承商完成品質文件改善。 

⑥、停留點抽檢結果倘不符合相關設計圖說規範，不得進行後續

作業，待施工團隊提出改善報告經施工查核委審查同意後始

得進行後續作業，該延遲工期概由承商施工團隊自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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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、停留點抽檢結果倘不符合相關設計圖說規範，惟因考量施工

現場地勢低窪、臨水區域或坡地開挖等埸所，若遇大雨恐影

響工程施作或其他特殊因素，得經抽檢委員同意授權由主辦

機關督同監造單位及承商進行改善，並將改善照片或評估報

告以電子郵件寄送查核小組列冊存檔 

(9)、抽檢檢討暨品質輔導：  

①、施工團隊答覆委員詢問事項及缺失改善事項。  

②、抽檢委員進行缺失與改善方式解說。 

3.4.3、缺失改善階段 

(10)、彙整抽檢紀錄： 

「抽檢表」抽檢結果、「品質查閱文件一覽表」及「工地職業

安全衛生抽檢一覽表」檢查結果，於抽檢檢討暨品質輔導會議時

公佈，以利廠商先行改善。停留點抽檢缺失照片表（如表 3.4 所

示）由查核小組於抽檢後 5 個工作日內，函送（得以電子郵件先

行寄送）主辦機關督促廠商及監造單位依期限（改善期限由主辦

機關訂之）提報缺失改善成果。 

(11)、提送改善報告：  

①、廠商依抽檢紀錄（品質查閱文件一覽表、工地職業安全衛生

抽檢一覽表及抽檢表暨停留點抽檢缺失照片表）進行缺失改

善。 

②、廠商依實際缺失改善情形填具「工程抽檢缺失改善對策及結

果表」並簽章，同時檢具改善前中後照片，範例如表 3.6~3.7

所示。  

(12)、改善報告審查：  

①、主辦機關審核監造廠商提報之缺失改善成果，若相關資料完備，

函送查核小組審查。 

②、查核小組於收迄改善報告 5 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。  

③、改善報告未完成改善情節輕微者，得要求補正或交由主辦機關

督導監造單位追蹤改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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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、改善成果不符合設計圖說規範、或改善照片不清析不易判讀

時，查核小組得要求安排現場複檢，複檢所需費用由主辦機關

支付。 

 

(13)、結案：  

①、如依相關規定改善完成，則結案存查。查核小組得先行以電

話告知（並留存電話記錄備查）主辦機關同意廠商進行後續

施工作業。 

②、改善成果符合設計圖說規範，查核小組函復主辦機關同意進

行後續施工作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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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6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工程抽檢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

標案名稱： 

抽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共   頁 

缺失項目 

(含建議) 

改善對策及結果 

(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) 

完成 

日期 

備註 

(未完成者請說明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

 

 

 

 

  

註：1.若本工程符合營造業法第30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，則承包商之欄位需
由該法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。 

    2.各相關人員核章前，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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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7、彰化縣公共工程停留點抽檢計畫-工程抽檢缺失改善前中後照片對應表 

標案名稱： 

抽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共   頁 

 
缺失位置 

及說明 
遠照片 近照片 

改 

善 

前 

   

改 

善 

中 

   

改 

善 

後 

   

註：1.改善前、中、後照片各附遠、近 1 張，且需同一角度拍攝之彩色照片。2.改善中照
片依改善要領步驟檢附。3.改善後照片需加說明。 

 
製表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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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實施計畫 

4.1、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－作業說明 

本計畫參考「推動公共工程品質查核措施改進方案」作業手冊及

「彰化縣政府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實施計畫」等，辦理公共工

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 2 件。作業說明如下： 

(1)、受訪查對象：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各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已完工並使用中之公共工程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監察、

審計等機關單位交辦案件。 

(2)、辦理期程：自 113 年 5 月至 113 年 12 月底止。 

(3)、工程規模：辦理 2 件契約金額達貳仟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（得視

標案數量彈性調整）。 

(4)、執行方式：由查核小組篩選近 5 年查核分數未達 78 分的完工標

案，送請使用機關填寫「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自主評量

表」，如表 4.1 所示。 

(5)、法令依據：  

①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8 月 27 日工程管字第

09800382040 號函頒「推動公共工程品質查核措施改進方案」

作業手冊，第參點第二項第（四）款「工程全生命週期品質

管控」規定。 

②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14 日工程管字第

1080300963號函「為維護公共設施使用期間之安全及永續利

用，請各機關全面盤點所屬各類公共設施，依規定加強落實

各類建設定期維護管理，並將維護管理抽查納入重點要求工

作」規定。 

③、依據彰化縣政府 105 年 11 月 11 日府品抽字第 1050389766 號

函頒「彰化縣政府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實施計畫」規

定。 

4.2、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－選案原則 

為使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執行成果具有代表性，研擬將 2

件受訪查案件依完工時間、查核成績、契約金額、工程種類等區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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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說明如下： 

(1)、完工時間：近 5 年完工並使用中之公共工程。 

(2)、查核成績：工程施工期間查核分數未達 78 分者。 

(3)、契約金額：契約金額達貳仟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。 

(4)、工程種類：建築工程或景觀(開放性空間具營運性質)工程原則。 

4.3、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－主要項目 

主要訪查項目有：維護管理制度、維護作業品質及維護文件管理

等三項，說明如下： 

(1)、維護管理制度 

①、訂定維護管理工作計畫、要點或手冊，以為維護管理依據。 

②、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維護管理工作。  

③、每年編列維護管理經費，且經費編列符合實際需求。  

④、定期(不定期)辦理檢查作業，檢查頻率、標準及方式是否妥

適。 

(2)、維護作業品質 

①、檢查發現缺失或異常，是否即時改善，且落實追蹤、管制。 

②、歷年維護作業之規劃及施工方式符合需求且妥適。  

③、歷年維護作業之規劃及施工方式考量環保及節能減碳等理

念。  

④、歷年維護作業確依圖說或相關規範施作。 

⑤、歷年維護材料或設備符合相關檢驗及規範，且優先考量環保

材質及節能減碳理念。 

⑥、歷年自辦維護工作確實按內控機制(如機關自訂之自主檢查表

等) 辦理管制、查驗。委外維護工作確實按契約規定辦理管

制、查驗。 

⑦、歷年維護作業期間發生勞安、工安事件之情形。 

⑧、歷年維護工作之完工結果達到預期效益。 

(3)、維護文件管理 

①、工程完工後移交清冊、操作及維護作業手冊等資料之保存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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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接完善，且後續相關資料之更新建檔完備。 

②、檢查發現缺失或異常，相關檢查結果、維護、追蹤、管制作

業均留存紀錄，且紀錄完備。  

③、辦理維護工作之相關文件、紀錄等資料列冊管理、保存，且

相關資料完備。  

④、自辦維護訂有自主檢查表等相關內控文件，以管制維護作業

之進行及成果，且相關表格之檢查標準均量化。 

⑤、委外維護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且契約內容完備、妥

適，並依實際需求訂有保固條款。 

 

4.4、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－作業流程 

作業流程主要區分「訪查前準備」、「訪查現場」及「訪查後作業」

等三階段，其作業流程圖與程序流程圖，分別如圖 4.1 與圖 4.2 所示，

各階段執行重點如下： 

4.4.1、訪查前準備階段 

(1)、篩選維護管理訪查案件：  

①、查核小組依上述「4.2、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－選案原則」，

函請使用單位配合辦理。  

②、以建築工程或景觀(開放性空間) 工程為原則。 

(2)、確認維護管理訪查日期。 

(3)、擇定與聯繫查核委員： 

查核小組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佈之施工查核委

員名單中遴聘委員，依查核委員之專業背景及專長，原則由 2

名外聘查核委員前往實地訪查(倘為建築工程則其中 1 名委員應

具機水電專長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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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篩選維護管理訪查案件

２.確認維護管理訪查日期

３. 聯繫訪查委員

５.口頭簡報

６.維護管理品質查核

４.訪查文件準備

１１.

訪
查
前
準
備

訪
查
現
場

訪
查
後
作
業

受訪前１５～３０日

受訪前７～１５日

受訪前７～１５日

受訪前

受訪當日／６０分鐘

受訪當日／４０分鐘

查核小組

查核小組

查核小組

查核小組/
受訪查機關(單位)

受訪查機關(單位)

查核小組/
受訪查機關(單位)

 ９. 訪查

受訪當日／２０分鐘

受訪後７個工作日內 查核小組

查核小組
/受訪查機關(單位)

查核小組

８.訪查檢討會議

１０.函送線護管理機關

７.維護管理文件查閱 受訪當日／３０分鐘
查核小組/

受訪查機關(單位)

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              
承辦單位

 

圖 4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訪查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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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隊致詞及輔導說明
(5分鐘)

維護管理訪查開始

受訪單位簡報
(20分鐘)

維護管理品質查核
(60分鐘)

維護管理文件查閱
(30分鐘)

訪查檢討會議
(40分鐘)

維護管理訪查結束
 

圖 4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訪查程序流程圖 

(4)、訪查文件準備： 

①、使用單位(主辦機關)應準備之文件： 

A、「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自主評量表」，如表 4.1 所示。 

B、原工程案契約資料及竣工圖說。 

C、工程完工後移交清冊、操作及維護作業手冊等資料。 

D、保固合約。 

E、維護管理工作計畫、要點或手冊。 

F、維護管理經費編列預算書。 

G、定期(不定期)檢查作業及檢查頻率、標準等資料。 

H、委外維護契約。 

I、歷年報修、叫修、維修等竣工圖說及維護工作資料。 

J、其他維護管理相關文件。 

②、查核小組於訪查時所需準備之資料：「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

理訪查紀錄表(訪查委員專用)」，如表 4.2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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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2、訪查現場階段 

(5)、維護管理情形簡報：  

①、領隊介紹訪查委員及致詞。  

②、使用單位介紹與會人員。  

③、簡報內容： 

A、受訪查標的物之基本資料。 

B、機關之維護管理制度。 

C、竣工後使用及維護管理不便之情形。 

D、歷年辦理維護管理情形。 

E、維護管理文件保管情形。 

(6)、維護管理品質查核：  

①、由主辦機關人員導引訪查委員至標的物各處實地訪查，並負

責解說歷年維護(修繕)情形，以及回應訪查委員之問題。  

②、訪查項目包含標的物主體及各部件、空間規劃、消防、空調、

機電、污水、排水、裝修、材料、院區道路及植栽等各項維

護管理項目。  

③、由訪查委員或小組幹事針對優點及建議事項拍照，並於訪查

檢討會議提出討論。 

(7)、維護管理文件查閱： 

使用單位協助訪查委員審查維護管理文件，相關資料同上述

「(4)之①使用單位(主辦機關)應準備之文件」。 

(8)、訪查檢討會議：  

①、訪查委員針對維護管理作業之優點及建議事項等提出說明。 

②、檢討具風險性亟待立即修繕或補強之建議事項。 

③、回饋後續工程案計畫之規劃設計與施工參考建議。  

④、主辦機關針對訪查委員意見回覆說明或補充。 

 

 

 

 



 34 

4.4.3、訪查後作業階段 

(9)、彙整訪查紀錄：  

查核小組於訪查後依據「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訪查紀錄

表(訪查委員專用)」(如表 4.2 所示)彙整訪查紀錄。 

(10)、函送查核小組：  

查核小組於訪查後 7 個工作日內，函送訪查紀錄（含電子檔）

予維護管理機關，以為後續辦理維護管理作業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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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自主評量表(主辦機關填寫) 

大項 
細

項 
自主評量事項 辦理情形說明 

 

 

 

 

A、 

維護 

管理 

制度 

 

一  
本工程完工後是否已達預期效益目

標？如未能達成，請檢討原因說明。 

 

二  

本工程完工後各空間是否按原建案計

畫目標使用，如有不符，請以對照表

說明原因（建築工程必填）。 

 

三  
本工程完工後，各項設施（備）廠商

維修次數及金額若干？請分項說明。 

 

四  

本工程完工後是否訂定維護管理工作

計畫、要點或手冊，以為維護管理依

據?並指定專人專職負責，建立維修管

理制度?請分項說明。 

 

五  

本工程完工後每年是否編列維護經

費？係採自辦或委外維護？請分項說

明。 

 

六  

本工程完工後是否定期(不定期)辦理

檢查作業?檢查頻率、標準及方式為

何?所見缺失是否立即改善?如何追蹤

管制改進？請分項說明。 

 

 

 

B、 

維護

作業

品質 

 

七  

本工程歷年維護(修繕)之規劃及施工

方式是否符合需求? 是否考量環保及

節能減碳等理念? 請分項說明。  

 

八  

本工程歷年維護工作是否依圖說或相

關規範施作? 維護材料或設備是否符

合相關檢驗及規範?是否優先以環保

材質或節能減碳為考量?請分項說明。 

 

九  

歷年自辦維護工作是否按內控機制

(如機關自訂之自主檢查表等) 辦理管

制、查驗?委外維護工作是否按契約規

定辦理管制、查驗。請分項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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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自主評量表(主辦機關填寫) (續) 

大項 
細

項 
自主評量事項 辦理情形說明 

B、 

維護

作業

品質 

十 

歷年維護工作期間是否發生勞安、工

安事件?請分項說明。 

 

十

一 

歷年維護工作完工後是否進行檢討評

估?其結果是否達預期效益?請分項說

明。 

 

C、 

維護

文件

管理 

十

二 

工程完工後移交清冊、操作及維護作

業手冊等資料之保存及交接是否完

善?後續相關資料之更新建檔是否完

備? 

 

十

三 

歷年檢查發現缺失或異常，相關檢查

結果、維護、追蹤、管制作業是否留

存紀錄?紀錄是否完備?請說明。 

 

十

四 

辦理維護工作之相關文件、紀錄等資

料是否列冊管理、保存?相關資料是否

完備?請說明。 

 

十

五 

自辦維護是否訂定自主檢查表等相關

內控文件，以管制維護作業之進行及

成果?相關表格之檢查標準是否量化?

請說明。 

 

十

六 

歷年委外維護是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

規定辦理?契約內容是否完備、妥適?

是否依據實際需求訂有保固條款?請

分項說明。 

 

＊填表說明：本表各評量事項之分項說明，得另列表後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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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訪查紀錄表(訪查委員專用) 

主辦機關  訪查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工程名稱  

訪查項目 計分項目參考內容 
分項 

評分 

A、維護管

理制度 

（20 分） 

A.1  工程完工後是否已達預期效益目標? 
   分 

A.2  工程完工後各空間是否按原建案計畫目標使用? 

A.3  工程完工後各項設施（備）廠商維修次數及金額情形。 

A.4  工程完工後是否訂定維護管理工作計畫、要點或手冊? 

A.5  是否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維護管理工作? 

A.6  是否每年編列維護經費?所編經費是否符合實際需求?自辦或委外

之維護情形是否得當? 

A.7  是否定期(不定期)辦理檢查作業?檢查頻率、標準及方式為何?  

A.8  其他維護管理制度之優、缺點。 

B、維護作

業品質 

（60 分） 

B.1  所見缺失是否立即改善?是否追蹤管制改進情形？ 
   分 

B.2  歷年維護(修繕)之規劃及施工方式是否符合需求?  

B.3  歷年維護工作之規劃及施工方式是否考量環保及節能減碳等理念。 

B.4  歷年維護工作是否依圖說或相關規範施作? 

B.5  歷年維護工作所使用之材料或設備是否符合相關檢驗及規範? 

B.6  歷年維護工作是否優先以環保及節能減碳材質為考量? 

B.7  歷年自辦維護工作是否按內控機制(如機關自訂之自主檢查表等) 

辦理管制、查驗?委外維護工作是否按契約規定辦理管制、查驗?  

B.8  歷年維護工作期間是否發生勞安、工安等事件? 

B.9  歷年維護工作完工後是否進行檢討評估?其結果是否達預期效益? 

B.10  其他維護作業品質之優、缺點。 

C、維護文

件管理 

（20 分） 

C.1  工程完工後移交清冊、操作及維護作業手冊等資料之保存及交接是

否完善?後續相關資料之更新建檔是否完備? 
   分 

C.2  歷年檢查發現缺失或異常，相關檢查結果、維護、追蹤、管制作業

是否留存紀錄?紀錄是否完備? 

C.3  辦理維護工作之相關文件、紀錄等資料是否列冊管理、保存?相關

資料是否完備? 

C.4  自辦維護是否訂定自主檢查表等相關內控文件，以管制維護作業之

進行及成果?相關表格之檢查標準是否量化? 

C.5  歷年委外維護是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?契約內容是否完

備、妥適?是否依據實際需求訂有保固條款? 

C.6  其他維護文件管理之優、缺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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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訪查紀錄表(訪查委員專用)(續) 

總評分＝（A）+（B）+（C）＝     ＋     ＋     ＝     分 

四、綜合意見： 

說明：請委員填寫訪查相關優點及建議事項，其中「維護作業品質–建議事項」請詳加註明下列

資訊，俾利彙整統計分析： 

◎ 「發生原因」指標：A.設計規劃不當、B.施工品質不良、C.使用操作不當、D.材料與系

統老劣化、E.災害毀損、F.環境改變、G.規範改變、H.其他。 

◎ 「維護級別」指標：Ⅰ.經歷危機後之維護、Ⅱ.不做損失更大之維護、Ⅲ.立見顯著效果之

維護、Ⅳ.所需經費甚小之維護、Ⅴ.其他。 

（一）維護管理制度： 

1、優點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建議事項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維護作業品質： 

1、優點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建議事項： 

 
項次 建議事項內容 

「發生原因」

指標（可複選） 

維護級別指標

（單選） 

 （1）     

 （2）     

 （3）     

 （4）     

 （5）     

 （6）     

 （7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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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、彰化縣公共工程維護管理訪查紀錄表(訪查委員專用)(續) 

（三）維護文件管理： 

1、優點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建議事項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五、其他建議： 

說明：請委員填寫亟待立即修繕、補強缺失，以及回饋後續建案計畫之規劃設計與施工參考綜合

建議。 

 

 

 

 

 

訪查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） 

 


